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61號

原      告  李俊陞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信憲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訴訟代理人  魏大千律師

複代理人    吳俊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

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

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

上字第1240號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

2年3月30日遭被告違法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此

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

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

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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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二項

係請求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

月5日給付原告薪資新臺幣6萬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

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減縮請求

薪資為6萬7900元及上開法定利息，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予。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104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客服部副

理，約定月薪6萬8000元，嗣於112年3月30日由被告公司

協理黃百宏向原告告知，被告公司將以原告對於所擔任工

作不能勝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原

告。原告於97年起即於被告公司任職，嗣於101年離職

後，再於104年間經被告公司重新招聘回被告公司任職，

從而，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之期間，對於所擔任之工作於

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經驗上均無不能勝任之情

況，且原告於主觀上亦無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意

思，自不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被告公司於與原

告終止勞動契約前，均未使用勞動基準法所賦予保護勞工

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再對原告為解僱之意思表

示，被告公司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不符合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事由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其所為終止勞動

契約自屬違法，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依然合法有效。

（二）被告自108年起處分原告，均未遵守勞基法所賦與之明確

性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待遇原則、相

當性原則、一事不再理、懲戒程序公平性、禁止溯及既往

原則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被告所為小過、警告、降職

等處分及終止勞動契約均屬違法。原告辦理被告公司檢查

租約到期取回車輛之處分及維修出險理賠等作業並未違反

被告公司業務處理程序，被告於110年8月3日以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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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為由，記原告小過乙

次，應屬違法。被告公司於110年8月3日以原告利用職務

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為由，記原告小過乙次，

應非適法。被告公司於111年5月25日以原告就承租車輛出

險維修，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

性，即據以用印申請理賠，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為由，記

原告警告乙次，均非適法。

（三）被告公司不得隨意改列其懲戒事由，亦不得於原先所列懲

戒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被告公司112年3月

24日之調遷業簽呈業已違反工作規則第60條規定公司所為

調遷，不得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等規

定，且未賦予原告申請覆議之機會。原告並無對公司業務

置之不理、工作態度消極未善盡職守，而有不能勝任工作

之情形。

（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

487條前段，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

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6

萬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

職日止，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41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

專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任職期間，已有如附表所示之缺失，就附表編號1

所示缺失，為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

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客服人員仍以整理車輛外

觀為由申請出險理賠，原告除未及時查核出險車輛估價單

金額合理性、未及時發現上開車輛未經修車廠修理，徒增

公司出險率，對於車輛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

失，被告對原告行為記小過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二）附表編號2所示缺失，係原告與修車廠間金錢往來，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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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主管職，與修車廠間有不當金錢往來，將可能使車輛

承租人蒙受財產上損失，亦會使被告受有信譽損失，更會

影響承租人向被告承租車輛之意願，已違反忠誠義務，嚴

重損害兩造間信賴關係及被告公司秩序紀律之維持，被告

係依照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9條，禁止

員工「為敗壞公司信用、名譽之行為」或「收受回扣或利

用職務上之方便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或他人」，依照人事

評議會決議之結論及聯邦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規則第56條第1、4、5、9款，對原告記小過乙支，顯屬適

法。

（三）附表編號4之缺失，係原告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

價單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賠，則被告對原告行

為記警告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四）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前，經由記兩次小過、記警告、降職等

方式督促輔導，惟原告於處分後仍有多數缺失，且工作態

度消極，未盡其監督管理之責，經主管多次催促，希望原

告改善工作態度，原告均無改善，更有與主管爭執、喧嘩

之舉動，被告已盡一切手段皆無收到實際效果，被告並於

113年3月3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預告資遣原告

前，同時提出其他職位即業務委員供原告就職，惟經原告

拒絕任職，堪認其提供之勞務客觀上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

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主觀上則無法忠

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確實已達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

項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難以期待被告採用解僱

以外方式繼續僱傭關係。是被告於112年3月30日依勞基法

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同年5月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應屬有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9頁）

（一）原告前於97年至101年間任職被告公司，嗣再自104年12月

1日起受僱被告，於112年3月擔任客服部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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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年3月30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原告，並已

給付資遣費25萬2583元。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

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

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

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

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

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

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

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

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86年度台上字第82

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前就附表編號1、2、4所示缺失為懲處，分述如下：

　　1.編號1部分：

　　　被告車輛租賃業務手冊（下稱系爭手冊）第12章第2節規

定，車輛處分方式為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購，委外拍

賣及轉為代用車。同章第1節第4點規定：客服部取回車輛

後應即詳實查核車輛狀況，填寫「車輛查定表」如須出險

維修，應載明「預定維修項目」及「預估維修完成時間」

並登載於「庫存車輛控管表」），於五日內呈有權人員核

決出售或留置轉為代用車。是到期取回車輛處分方式區分

為標購、拍賣、轉為代用，如擬出險需由有權人員決定該

車輛是否出售、轉為代用車，系爭手冊固未明確規範委外

拍賣車輛可否出險。惟此經證人黃百宏證述：伊自110年1

0月18日起擔任客服部協理，為原告主管，到期取回車輛

處分方式，依照系爭手冊，有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

購、委外拍賣、轉為代用車，還有一個零售的處理方式。

被告就到期取回車輛，如核定應採委外拍賣的方式，於到

期取回前發生不明事故，被告不會將該車輛出險送修，因

為保險出險越多次隔年保費會越貴，被告有五千多台車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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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是全部車輛都會調漲，所以費用很可觀。車輛取回後

會先由拍車廠評定車輛好壞A至C級，修繕雖然可以增加拍

車廠評定價格，但不會差太多，除非是零售才會有差異，

自伊到職後，就沒有於到期取回車輛，決定委外拍賣仍出

險修繕的情況，如果是零售都是自費修理不會出險，原本

保險公司給予被告車隊折扣，但要每年重新議價，保險公

司算出被告損率核定未來一年保費費率，本來費率是54

折，現在已經到68折，甚至有些公司不是用車隊費率，因

為出險率增加，兆豐產物不承保了，華南產物及中信產物

因此提高保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24頁）。證人李朝

銘則證述：伊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原告為伊主管，伊

會經手的是租約存續期間之出險，此部份會依照系爭手冊

的規定，核對項目並確認金額是否合理，車輛取回後如果

要賣，原則不會出險，因為都要售出了，不需要出險，伊

任職期間，原告會在車子即將到期取回前要求伊向保險公

司要案號保資料，沒有要還會被原告責備，至於拍賣後再

申請出險的情況不合理，因為車子賣掉就是不需要修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8至9頁、第11至12頁）。是證人均一致證

述到期取回車輛如擬拍賣，無庸出險維修之原則，而原告

經手到期取回車輛，其中RAX-5093等9輛到期取回之車輛

（下稱出險車輛），均有投保甲式車體險（不明車險），

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

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送修並申請出險理賠，經被告

於110年8月4日以主管人員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

管不當，核有疏失，記小過1支，亦有被告客服部業務專

案查核報告、前述出險車輛列表、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

租賃車輛點交單、車輛查定表、勁拍車輛點檢表、競拍車

輛查定表、車輛處分申請表、估價單、車輛出險處理及用

印申請單、員工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63至

69頁、第73頁、第180至181頁、第321至467頁），可認原

告確實處理該部分業務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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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告以私人帳戶收受配合維修廠商利陽汽車、聯騰汽車給

予之尾牙贊助款等金錢，經被告以原告利用職務與客戶發

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於110年8月4日記小過1支，亦有

被告人事評議會會議紀錄、稽核部檢查意見、原告申覆書

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5至105頁、第180至181頁、第1

98頁），亦堪信原告確實與合作廠商存金錢往來，核有疏

失甚明。

　　3.復系爭手冊第9章規定：事故出險應注意請客戶保持現

場；客服部人員應至現場協助客戶處理，或委託就近之特

約廠派員前往，並於警方繪製現場草圖、筆錄後開立出險

三聯單，再將車輛送至特約廠；車輛修復完成，客服部人

員應核對交修項目無誤及車身外表清潔後，約定客戶取車

方式及地點交還車輛，並請客戶簽章確認，有提供代用車

輛者，一併點收代用車輛（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原告

經前述送修出險理賠控管不當遭記過後，復發生原告經手

之出租車輛出險維修並給付理賠後，發現維修估價單所維

修項目與實際維修項目不合，原告因未落實審核出險估價

單與核對修項目，即據以用印理賠，核有疏失，於111年5

月24日記警告1支，有被告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記錄、員

工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09頁、第17

8至179頁）。

（三）復被告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

記過：一、依業務規定或命令須限期完成之工作，未申報

正當理由致無法如期完成或處理不當者；四、利用職務與

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情節輕微者；五、辦事疏忽或處理錯

誤，致本公司遭受損失者；九、業務疏失或經糾正而不改

善或重覆再犯，情節較重者。第57條具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予以警告或申誡：一、不依規定處理業務，或推卸責

任，致延誤公務，情節輕微者；五、業務疏失或不良事

蹟，情節輕微者；六、業務缺失或經糾正而不改善或重覆

再犯者。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核與第56條第5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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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合，而附表編號2之行為與第56條第4款規定相合，編

號4所示行為與第57條第1款、第5款相合，經被告以前開

定為記過、警告之懲處，均合於被告之工作規則。原告雖

爭執編號1有關拍賣車輛可否出險之規定本不明確，然此

經證人到庭均證述拍賣車輛無庸出險，且出險致使被告應

負擔保費提昇，原告核屬辦事疏忽致被告遭受損失，應為

明確，原告主張並無足採。再原告與合作廠商既有金錢往

來之明確事實，即屬利用職務與客戶金錢往來，原告仍爭

執應解釋為私人利益往來云云始有本條適用，並無依據。

末被告系爭手冊已明定客服人員於承租期間客戶車輛出險

應核對維修項目，原告經手出險維修車輛已有維修狀況與

實際狀況不符之情形，原告未依照系爭手冊為查核，屬於

不依規定處理業務，業務疏失亦屬明確，原告仍爭執其無

查核義務而無疏失云云，更無足採。

（四）原告經懲處後，再原告經附表編號1至2所示疏失記過後，

被告亦調動原告職務改為副理，復有工作態度不積極之情

形，業經被告主管黃百宏到庭證述：回訪制度係要求車輛

維修後有一定比例要打電話給客戶，確認維修情況，滿不

滿意，被告負責人謝政助的要求就是改用電腦傳送整批訊

息詢問，而不用電話，然而回覆比例相當低，所以需要外

勤客服人員特別提醒客戶滿意度調查，111年9月或10月時

將電話回訪改成簡訊回訪，2至3個月後看到成效很低，伊

直接走過去和原告說請去盯外勤，要求外勤客服人員與客

戶交車時要提醒有一個簡訊回訪，填寫滿意度調查表，麻

煩客戶回覆，因為回覆比例相當低，伊當下還有和原告討

論是否要做外勤客服人員的KPI，但是後續還是沒有改

善，回覆率還是很低，所以伊認為外勤客服人員都沒有提

醒，所以才會導致回覆率這麼低，但伊不知道是不是原告

沒有去提醒；歸墊的部分，係希望改成先由被告公司先墊

維修保養費用，再由被告公司向保險公司請求，這樣大概

維修費可以打到8折左右，且也可以降低出險率，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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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較好的車險折扣以競爭業務，開會時謝政助有要求原

告做這個，但是原告一直說不可能，他有質疑說修車廠如

果修繕100元，就可和保險公司請款100元，為何要同意跟

被告請款只能拿80元，惟事後伊與李朝銘有去拜訪三間，

三間都有同意歸墊。就伊所知原告並沒有陪同拜訪廠商；

原告在伊到職後改掛副理，變成只需要蓋章，負責的是

伊，每日就只要準時上下班就好，不需要做其他事情，對

主管而言不是有利的左右手（見本院卷二第21至22頁、第

98至101頁）。是證人黃百宏就原告負責業務包含未能提

昇回訪回覆率、拒絕配合主管要求歸墊制度，日常業務消

極處理，僅蓋章不負責等情證述明確，可認被告所稱原告

自附表所示所有懲處後，任事消極之情應屬可採。

（四）被告解雇已盡最後手段性原則。

　   1.原告已有附表所示缺失，經懲處如前，再懲處後仍有任

事消極情形，亦如前述，被告對此擬再改派為業務委員

一節，有被告112年3月24日簽（下稱調職簽）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就本案原告拒絕調職，被告遂

資遣原告，業據證人黃百宏證述：被告覺得原告不適

任，就開會決議，與會人員有人事部經理、伊、總經理

謝政助，開會時間伊不確定，但是在調職簽寫好前就已

經開會決定了，開完會後伊就有跟原告在小會議室聊

天，告知原告主管之意見，當時有告知可能要調業務單

位，每半年會有一次業務考核，業績沒有到就會以不適

任資遣，後來112年3月29日上簽至母公司總經理處，確

定結果，伊就告知原告確定會調職，原告就說那不然資

遣原告好了，伊當下就通知人事部經理，原告同意資

遣，因此拿了非自願離職通知單給原告簽名，人事部告

知伊，如非自願離職，需補充寫特記事蹟通報單，因此

伊就補寫該通報單；調為業務委員事因為人事、財務需

要專業，而現有職位不適任，因原告不是有利的左右

手，也沒想過繼續留原告在客服部，客服部確實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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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職位可供輪調，但以原告薪水聘僱基層人員有點太

多了，因此除了業務委員沒有其他職位（見本院卷二第9

6至99頁）。可認被告就原告自懲處後仍有任事態度消極

情形，參酌其原任職情形，及專長後本擬調動原告職務

為業務委員，然原告拒絕調動寧被告資遣，可徵被告就

原告歷來疏失等行為，已利用工作規則內懲處、調動方

式輔導，後續任事消極，本擬再利用調動適任職務方式

輔導懲處，然原告拒絕調職，可認此部份原告並無改善

其任事消極之意願，被告以此終止勞動契約，已符解僱

最後手段性原則。

（六）原告固主張依照工作規則第60條之規定，不得為薪資及勞

動條件不利之變更，且應給予原告覆議機會云云，然本案

係經被告為調職決定後，原告逕拒絕調職，而不適用前述

不利變更、覆議等規定，再本案係被告擬以調動至業務委

員職務方式，對原告任事消極情形為輔導，因其工作性質

已變更，而業務委員無主管職務，而取消加給5000元，亦

有調職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尚難逕認減

少該薪資即屬於勞動條件不利變更，原告主張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對其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經被告表明

以調職方式輔導，然經原告拒絕，由被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法要無不合，綜上，原告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

請求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

給付原告6萬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4188元

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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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附表：

編

號

日期 事由 違反條款 處分

1 108年至10

9年間

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

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

可，惟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

由，並申請出險理賠，徒增公司出

險率，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

控管不當，核有疏失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

條第1、4、5、9款

記小過

2 109年至11

0年間

不同維修廠於109年1月13日、109

年1月14日、109年3月26日、及110

年1月25日分別存入5000至4萬元至

原告之帳戶內，有利用職務與客戶

發生金錢往來情事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

條第1、4、5、9款

記小過)

3 110年10月

14日

因編號1、編號2之行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規則第60

條

自部經理調降

為部副理，惟

未調整工作型

態及薪資數額

4 111年2月 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

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

賠，原告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7

條第1、5、6款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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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61號
原      告  李俊陞  


訴訟代理人  陳信憲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訴訟代理人  魏大千律師
複代理人    吳俊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2年3月30日遭被告違法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二項係請求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薪資新臺幣6萬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減縮請求薪資為6萬7900元及上開法定利息，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予。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104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客服部副理，約定月薪6萬8000元，嗣於112年3月30日由被告公司協理黃百宏向原告告知，被告公司將以原告對於所擔任工作不能勝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原告。原告於97年起即於被告公司任職，嗣於101年離職後，再於104年間經被告公司重新招聘回被告公司任職，從而，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之期間，對於所擔任之工作於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經驗上均無不能勝任之情況，且原告於主觀上亦無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意思，自不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被告公司於與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前，均未使用勞動基準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再對原告為解僱之意思表示，被告公司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不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其所為終止勞動契約自屬違法，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依然合法有效。
（二）被告自108年起處分原告，均未遵守勞基法所賦與之明確性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待遇原則、相當性原則、一事不再理、懲戒程序公平性、禁止溯及既往原則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被告所為小過、警告、降職等處分及終止勞動契約均屬違法。原告辦理被告公司檢查租約到期取回車輛之處分及維修出險理賠等作業並未違反被告公司業務處理程序，被告於110年8月3日以主管人員對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為由，記原告小過乙次，應屬違法。被告公司於110年8月3日以原告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為由，記原告小過乙次，應非適法。被告公司於111年5月25日以原告就承租車輛出險維修，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即據以用印申請理賠，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為由，記原告警告乙次，均非適法。
（三）被告公司不得隨意改列其懲戒事由，亦不得於原先所列懲戒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被告公司112年3月24日之調遷業簽呈業已違反工作規則第60條規定公司所為調遷，不得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等規定，且未賦予原告申請覆議之機會。原告並無對公司業務置之不理、工作態度消極未善盡職守，而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前段，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6萬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41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任職期間，已有如附表所示之缺失，就附表編號1所示缺失，為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客服人員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申請出險理賠，原告除未及時查核出險車輛估價單金額合理性、未及時發現上開車輛未經修車廠修理，徒增公司出險率，對於車輛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被告對原告行為記小過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二）附表編號2所示缺失，係原告與修車廠間金錢往來，原告身為主管職，與修車廠間有不當金錢往來，將可能使車輛承租人蒙受財產上損失，亦會使被告受有信譽損失，更會影響承租人向被告承租車輛之意願，已違反忠誠義務，嚴重損害兩造間信賴關係及被告公司秩序紀律之維持，被告係依照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9條，禁止員工「為敗壞公司信用、名譽之行為」或「收受回扣或利用職務上之方便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或他人」，依照人事評議會決議之結論及聯邦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對原告記小過乙支，顯屬適法。
（三）附表編號4之缺失，係原告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賠，則被告對原告行為記警告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四）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前，經由記兩次小過、記警告、降職等方式督促輔導，惟原告於處分後仍有多數缺失，且工作態度消極，未盡其監督管理之責，經主管多次催促，希望原告改善工作態度，原告均無改善，更有與主管爭執、喧嘩之舉動，被告已盡一切手段皆無收到實際效果，被告並於113年3月3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預告資遣原告前，同時提出其他職位即業務委員供原告就職，惟經原告拒絕任職，堪認其提供之勞務客觀上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主觀上則無法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確實已達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項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難以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方式繼續僱傭關係。是被告於112年3月3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同年5月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有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9頁）
（一）原告前於97年至101年間任職被告公司，嗣再自104年12月1日起受僱被告，於112年3月擔任客服部副理。
（二）112年3月30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原告，並已給付資遣費25萬2583元。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前就附表編號1、2、4所示缺失為懲處，分述如下：
　　1.編號1部分：
　　　被告車輛租賃業務手冊（下稱系爭手冊）第12章第2節規定，車輛處分方式為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購，委外拍賣及轉為代用車。同章第1節第4點規定：客服部取回車輛後應即詳實查核車輛狀況，填寫「車輛查定表」如須出險維修，應載明「預定維修項目」及「預估維修完成時間」並登載於「庫存車輛控管表」），於五日內呈有權人員核決出售或留置轉為代用車。是到期取回車輛處分方式區分為標購、拍賣、轉為代用，如擬出險需由有權人員決定該車輛是否出售、轉為代用車，系爭手冊固未明確規範委外拍賣車輛可否出險。惟此經證人黃百宏證述：伊自110年10月18日起擔任客服部協理，為原告主管，到期取回車輛處分方式，依照系爭手冊，有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購、委外拍賣、轉為代用車，還有一個零售的處理方式。被告就到期取回車輛，如核定應採委外拍賣的方式，於到期取回前發生不明事故，被告不會將該車輛出險送修，因為保險出險越多次隔年保費會越貴，被告有五千多台車租賃，是全部車輛都會調漲，所以費用很可觀。車輛取回後會先由拍車廠評定車輛好壞A至C級，修繕雖然可以增加拍車廠評定價格，但不會差太多，除非是零售才會有差異，自伊到職後，就沒有於到期取回車輛，決定委外拍賣仍出險修繕的情況，如果是零售都是自費修理不會出險，原本保險公司給予被告車隊折扣，但要每年重新議價，保險公司算出被告損率核定未來一年保費費率，本來費率是54折，現在已經到68折，甚至有些公司不是用車隊費率，因為出險率增加，兆豐產物不承保了，華南產物及中信產物因此提高保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24頁）。證人李朝銘則證述：伊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原告為伊主管，伊會經手的是租約存續期間之出險，此部份會依照系爭手冊的規定，核對項目並確認金額是否合理，車輛取回後如果要賣，原則不會出險，因為都要售出了，不需要出險，伊任職期間，原告會在車子即將到期取回前要求伊向保險公司要案號保資料，沒有要還會被原告責備，至於拍賣後再申請出險的情況不合理，因為車子賣掉就是不需要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至9頁、第11至12頁）。是證人均一致證述到期取回車輛如擬拍賣，無庸出險維修之原則，而原告經手到期取回車輛，其中RAX-5093等9輛到期取回之車輛（下稱出險車輛），均有投保甲式車體險（不明車險），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送修並申請出險理賠，經被告於110年8月4日以主管人員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記小過1支，亦有被告客服部業務專案查核報告、前述出險車輛列表、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租賃車輛點交單、車輛查定表、勁拍車輛點檢表、競拍車輛查定表、車輛處分申請表、估價單、車輛出險處理及用印申請單、員工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63至69頁、第73頁、第180至181頁、第321至467頁），可認原告確實處理該部分業務有疏失。
　　2.原告以私人帳戶收受配合維修廠商利陽汽車、聯騰汽車給予之尾牙贊助款等金錢，經被告以原告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於110年8月4日記小過1支，亦有被告人事評議會會議紀錄、稽核部檢查意見、原告申覆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5至105頁、第180至181頁、第198頁），亦堪信原告確實與合作廠商存金錢往來，核有疏失甚明。
　　3.復系爭手冊第9章規定：事故出險應注意請客戶保持現場；客服部人員應至現場協助客戶處理，或委託就近之特約廠派員前往，並於警方繪製現場草圖、筆錄後開立出險三聯單，再將車輛送至特約廠；車輛修復完成，客服部人員應核對交修項目無誤及車身外表清潔後，約定客戶取車方式及地點交還車輛，並請客戶簽章確認，有提供代用車輛者，一併點收代用車輛（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原告經前述送修出險理賠控管不當遭記過後，復發生原告經手之出租車輛出險維修並給付理賠後，發現維修估價單所維修項目與實際維修項目不合，原告因未落實審核出險估價單與核對修項目，即據以用印理賠，核有疏失，於111年5月24日記警告1支，有被告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記錄、員工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09頁、第178至179頁）。
（三）復被告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過：一、依業務規定或命令須限期完成之工作，未申報正當理由致無法如期完成或處理不當者；四、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情節輕微者；五、辦事疏忽或處理錯誤，致本公司遭受損失者；九、業務疏失或經糾正而不改善或重覆再犯，情節較重者。第57條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警告或申誡：一、不依規定處理業務，或推卸責任，致延誤公務，情節輕微者；五、業務疏失或不良事蹟，情節輕微者；六、業務缺失或經糾正而不改善或重覆再犯者。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核與第56條第5款規定相合，而附表編號2之行為與第56條第4款規定相合，編號4所示行為與第57條第1款、第5款相合，經被告以前開定為記過、警告之懲處，均合於被告之工作規則。原告雖爭執編號1有關拍賣車輛可否出險之規定本不明確，然此經證人到庭均證述拍賣車輛無庸出險，且出險致使被告應負擔保費提昇，原告核屬辦事疏忽致被告遭受損失，應為明確，原告主張並無足採。再原告與合作廠商既有金錢往來之明確事實，即屬利用職務與客戶金錢往來，原告仍爭執應解釋為私人利益往來云云始有本條適用，並無依據。末被告系爭手冊已明定客服人員於承租期間客戶車輛出險應核對維修項目，原告經手出險維修車輛已有維修狀況與實際狀況不符之情形，原告未依照系爭手冊為查核，屬於不依規定處理業務，業務疏失亦屬明確，原告仍爭執其無查核義務而無疏失云云，更無足採。
（四）原告經懲處後，再原告經附表編號1至2所示疏失記過後，被告亦調動原告職務改為副理，復有工作態度不積極之情形，業經被告主管黃百宏到庭證述：回訪制度係要求車輛維修後有一定比例要打電話給客戶，確認維修情況，滿不滿意，被告負責人謝政助的要求就是改用電腦傳送整批訊息詢問，而不用電話，然而回覆比例相當低，所以需要外勤客服人員特別提醒客戶滿意度調查，111年9月或10月時將電話回訪改成簡訊回訪，2至3個月後看到成效很低，伊直接走過去和原告說請去盯外勤，要求外勤客服人員與客戶交車時要提醒有一個簡訊回訪，填寫滿意度調查表，麻煩客戶回覆，因為回覆比例相當低，伊當下還有和原告討論是否要做外勤客服人員的KPI，但是後續還是沒有改善，回覆率還是很低，所以伊認為外勤客服人員都沒有提醒，所以才會導致回覆率這麼低，但伊不知道是不是原告沒有去提醒；歸墊的部分，係希望改成先由被告公司先墊維修保養費用，再由被告公司向保險公司請求，這樣大概維修費可以打到8折左右，且也可以降低出險率，也可以取得較好的車險折扣以競爭業務，開會時謝政助有要求原告做這個，但是原告一直說不可能，他有質疑說修車廠如果修繕100元，就可和保險公司請款100元，為何要同意跟被告請款只能拿80元，惟事後伊與李朝銘有去拜訪三間，三間都有同意歸墊。就伊所知原告並沒有陪同拜訪廠商；原告在伊到職後改掛副理，變成只需要蓋章，負責的是伊，每日就只要準時上下班就好，不需要做其他事情，對主管而言不是有利的左右手（見本院卷二第21至22頁、第98至101頁）。是證人黃百宏就原告負責業務包含未能提昇回訪回覆率、拒絕配合主管要求歸墊制度，日常業務消極處理，僅蓋章不負責等情證述明確，可認被告所稱原告自附表所示所有懲處後，任事消極之情應屬可採。
（四）被告解雇已盡最後手段性原則。
　   1.原告已有附表所示缺失，經懲處如前，再懲處後仍有任事消極情形，亦如前述，被告對此擬再改派為業務委員一節，有被告112年3月24日簽（下稱調職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就本案原告拒絕調職，被告遂資遣原告，業據證人黃百宏證述：被告覺得原告不適任，就開會決議，與會人員有人事部經理、伊、總經理謝政助，開會時間伊不確定，但是在調職簽寫好前就已經開會決定了，開完會後伊就有跟原告在小會議室聊天，告知原告主管之意見，當時有告知可能要調業務單位，每半年會有一次業務考核，業績沒有到就會以不適任資遣，後來112年3月29日上簽至母公司總經理處，確定結果，伊就告知原告確定會調職，原告就說那不然資遣原告好了，伊當下就通知人事部經理，原告同意資遣，因此拿了非自願離職通知單給原告簽名，人事部告知伊，如非自願離職，需補充寫特記事蹟通報單，因此伊就補寫該通報單；調為業務委員事因為人事、財務需要專業，而現有職位不適任，因原告不是有利的左右手，也沒想過繼續留原告在客服部，客服部確實有一些基層職位可供輪調，但以原告薪水聘僱基層人員有點太多了，因此除了業務委員沒有其他職位（見本院卷二第96至99頁）。可認被告就原告自懲處後仍有任事態度消極情形，參酌其原任職情形，及專長後本擬調動原告職務為業務委員，然原告拒絕調動寧被告資遣，可徵被告就原告歷來疏失等行為，已利用工作規則內懲處、調動方式輔導，後續任事消極，本擬再利用調動適任職務方式輔導懲處，然原告拒絕調職，可認此部份原告並無改善其任事消極之意願，被告以此終止勞動契約，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六）原告固主張依照工作規則第60條之規定，不得為薪資及勞動條件不利之變更，且應給予原告覆議機會云云，然本案係經被告為調職決定後，原告逕拒絕調職，而不適用前述不利變更、覆議等規定，再本案係被告擬以調動至業務委員職務方式，對原告任事消極情形為輔導，因其工作性質已變更，而業務委員無主管職務，而取消加給5000元，亦有調職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尚難逕認減少該薪資即屬於勞動條件不利變更，原告主張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對其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經被告表明以調職方式輔導，然經原告拒絕，由被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法要無不合，綜上，原告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6萬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41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附表：
		編號

		日期

		事由

		違反條款

		處分



		1

		108年至109年間

		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並申請出險理賠，徒增公司出險率，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

		記小過



		2

		109年至110年間

		不同維修廠於109年1月13日、109年1月14日、109年3月26日、及110年1月25日分別存入5000至4萬元至原告之帳戶內，有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情事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

		記小過)



		3

		110年10月14日

		因編號1、編號2之行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60條

		自部經理調降為部副理，惟未調整工作型態及薪資數額



		4

		111年2月

		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賠，原告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1、5、6款

		警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61號
原      告  李俊陞  

訴訟代理人  陳信憲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訴訟代理人  魏大千律師
複代理人    吳俊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
    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
    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
    上字第1240號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
    2年3月30日遭被告違法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此
    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
    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
    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二項
    係請求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
    月5日給付原告薪資新臺幣6萬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
    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減縮請求薪
    資為6萬7900元及上開法定利息，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
    准許予。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104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客服部副理
      ，約定月薪6萬8000元，嗣於112年3月30日由被告公司協
      理黃百宏向原告告知，被告公司將以原告對於所擔任工作
      不能勝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原告
      。原告於97年起即於被告公司任職，嗣於101年離職後，
      再於104年間經被告公司重新招聘回被告公司任職，從而
      ，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之期間，對於所擔任之工作於客觀
      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經驗上均無不能勝任之情況，且
      原告於主觀上亦無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意思，自
      不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被告公司於與原告終止
      勞動契約前，均未使用勞動基準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
      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再對原告為解僱之意思表示，被
      告公司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不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
      5款事由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其所為終止勞動契約自
      屬違法，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依然合法有效。
（二）被告自108年起處分原告，均未遵守勞基法所賦與之明確
      性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待遇原則、相
      當性原則、一事不再理、懲戒程序公平性、禁止溯及既往
      原則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被告所為小過、警告、降職
      等處分及終止勞動契約均屬違法。原告辦理被告公司檢查
      租約到期取回車輛之處分及維修出險理賠等作業並未違反
      被告公司業務處理程序，被告於110年8月3日以主管人員
      對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為由，記原告小過乙次
      ，應屬違法。被告公司於110年8月3日以原告利用職務與
      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為由，記原告小過乙次，應
      非適法。被告公司於111年5月25日以原告就承租車輛出險
      維修，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
      即據以用印申請理賠，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為由，記原告
      警告乙次，均非適法。
（三）被告公司不得隨意改列其懲戒事由，亦不得於原先所列懲
      戒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被告公司112年3月
      24日之調遷業簽呈業已違反工作規則第60條規定公司所為
      調遷，不得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等規定
      ，且未賦予原告申請覆議之機會。原告並無對公司業務置
      之不理、工作態度消極未善盡職守，而有不能勝任工作之
      情形。
（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
      487條前段，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
      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6萬
      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
      止，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41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任職期間，已有如附表所示之缺失，就附表編號1
      所示缺失，為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
      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客服人員仍以整理車輛外
      觀為由申請出險理賠，原告除未及時查核出險車輛估價單
      金額合理性、未及時發現上開車輛未經修車廠修理，徒增
      公司出險率，對於車輛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
      失，被告對原告行為記小過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二）附表編號2所示缺失，係原告與修車廠間金錢往來，原告
      身為主管職，與修車廠間有不當金錢往來，將可能使車輛
      承租人蒙受財產上損失，亦會使被告受有信譽損失，更會
      影響承租人向被告承租車輛之意願，已違反忠誠義務，嚴
      重損害兩造間信賴關係及被告公司秩序紀律之維持，被告
      係依照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9條，禁止
      員工「為敗壞公司信用、名譽之行為」或「收受回扣或利
      用職務上之方便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或他人」，依照人事
      評議會決議之結論及聯邦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規則第56條第1、4、5、9款，對原告記小過乙支，顯屬適
      法。
（三）附表編號4之缺失，係原告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
      價單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賠，則被告對原告行
      為記警告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四）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前，經由記兩次小過、記警告、降職等
      方式督促輔導，惟原告於處分後仍有多數缺失，且工作態
      度消極，未盡其監督管理之責，經主管多次催促，希望原
      告改善工作態度，原告均無改善，更有與主管爭執、喧嘩
      之舉動，被告已盡一切手段皆無收到實際效果，被告並於
      113年3月3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預告資遣原告前
      ，同時提出其他職位即業務委員供原告就職，惟經原告拒
      絕任職，堪認其提供之勞務客觀上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
      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主觀上則無法忠誠
      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確實已達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項
      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難以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
      外方式繼續僱傭關係。是被告於112年3月30日依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同年5月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應屬有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9頁）
（一）原告前於97年至101年間任職被告公司，嗣再自104年12月
      1日起受僱被告，於112年3月擔任客服部副理。
（二）112年3月30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原告，並已
      給付資遣費25萬2583元。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
      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
      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
      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
      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
      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
      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
      ，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
      ，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
      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前就附表編號1、2、4所示缺失為懲處，分述如下：
　　1.編號1部分：
　　　被告車輛租賃業務手冊（下稱系爭手冊）第12章第2節規定，車輛處分方式為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購，委外拍賣及轉為代用車。同章第1節第4點規定：客服部取回車輛後應即詳實查核車輛狀況，填寫「車輛查定表」如須出險維修，應載明「預定維修項目」及「預估維修完成時間」並登載於「庫存車輛控管表」），於五日內呈有權人員核決出售或留置轉為代用車。是到期取回車輛處分方式區分為標購、拍賣、轉為代用，如擬出險需由有權人員決定該車輛是否出售、轉為代用車，系爭手冊固未明確規範委外拍賣車輛可否出險。惟此經證人黃百宏證述：伊自110年10月18日起擔任客服部協理，為原告主管，到期取回車輛處分方式，依照系爭手冊，有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購、委外拍賣、轉為代用車，還有一個零售的處理方式。被告就到期取回車輛，如核定應採委外拍賣的方式，於到期取回前發生不明事故，被告不會將該車輛出險送修，因為保險出險越多次隔年保費會越貴，被告有五千多台車租賃，是全部車輛都會調漲，所以費用很可觀。車輛取回後會先由拍車廠評定車輛好壞A至C級，修繕雖然可以增加拍車廠評定價格，但不會差太多，除非是零售才會有差異，自伊到職後，就沒有於到期取回車輛，決定委外拍賣仍出險修繕的情況，如果是零售都是自費修理不會出險，原本保險公司給予被告車隊折扣，但要每年重新議價，保險公司算出被告損率核定未來一年保費費率，本來費率是54折，現在已經到68折，甚至有些公司不是用車隊費率，因為出險率增加，兆豐產物不承保了，華南產物及中信產物因此提高保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24頁）。證人李朝銘則證述：伊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原告為伊主管，伊會經手的是租約存續期間之出險，此部份會依照系爭手冊的規定，核對項目並確認金額是否合理，車輛取回後如果要賣，原則不會出險，因為都要售出了，不需要出險，伊任職期間，原告會在車子即將到期取回前要求伊向保險公司要案號保資料，沒有要還會被原告責備，至於拍賣後再申請出險的情況不合理，因為車子賣掉就是不需要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至9頁、第11至12頁）。是證人均一致證述到期取回車輛如擬拍賣，無庸出險維修之原則，而原告經手到期取回車輛，其中RAX-5093等9輛到期取回之車輛（下稱出險車輛），均有投保甲式車體險（不明車險），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送修並申請出險理賠，經被告於110年8月4日以主管人員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記小過1支，亦有被告客服部業務專案查核報告、前述出險車輛列表、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租賃車輛點交單、車輛查定表、勁拍車輛點檢表、競拍車輛查定表、車輛處分申請表、估價單、車輛出險處理及用印申請單、員工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63至69頁、第73頁、第180至181頁、第321至467頁），可認原告確實處理該部分業務有疏失。
　　2.原告以私人帳戶收受配合維修廠商利陽汽車、聯騰汽車給
      予之尾牙贊助款等金錢，經被告以原告利用職務與客戶發
      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於110年8月4日記小過1支，亦有
      被告人事評議會會議紀錄、稽核部檢查意見、原告申覆書
      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5至105頁、第180至181頁、第1
      98頁），亦堪信原告確實與合作廠商存金錢往來，核有疏
      失甚明。
　　3.復系爭手冊第9章規定：事故出險應注意請客戶保持現場
      ；客服部人員應至現場協助客戶處理，或委託就近之特約
      廠派員前往，並於警方繪製現場草圖、筆錄後開立出險三
      聯單，再將車輛送至特約廠；車輛修復完成，客服部人員
      應核對交修項目無誤及車身外表清潔後，約定客戶取車方
      式及地點交還車輛，並請客戶簽章確認，有提供代用車輛
      者，一併點收代用車輛（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原告經
      前述送修出險理賠控管不當遭記過後，復發生原告經手之
      出租車輛出險維修並給付理賠後，發現維修估價單所維修
      項目與實際維修項目不合，原告因未落實審核出險估價單
      與核對修項目，即據以用印理賠，核有疏失，於111年5月
      24日記警告1支，有被告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記錄、員工
      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09頁、第178
      至179頁）。
（三）復被告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
      記過：一、依業務規定或命令須限期完成之工作，未申報
      正當理由致無法如期完成或處理不當者；四、利用職務與
      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情節輕微者；五、辦事疏忽或處理錯
      誤，致本公司遭受損失者；九、業務疏失或經糾正而不改
      善或重覆再犯，情節較重者。第57條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予以警告或申誡：一、不依規定處理業務，或推卸責任
      ，致延誤公務，情節輕微者；五、業務疏失或不良事蹟，
      情節輕微者；六、業務缺失或經糾正而不改善或重覆再犯
      者。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核與第56條第5款規定相
      合，而附表編號2之行為與第56條第4款規定相合，編號4
      所示行為與第57條第1款、第5款相合，經被告以前開定為
      記過、警告之懲處，均合於被告之工作規則。原告雖爭執
      編號1有關拍賣車輛可否出險之規定本不明確，然此經證
      人到庭均證述拍賣車輛無庸出險，且出險致使被告應負擔
      保費提昇，原告核屬辦事疏忽致被告遭受損失，應為明確
      ，原告主張並無足採。再原告與合作廠商既有金錢往來之
      明確事實，即屬利用職務與客戶金錢往來，原告仍爭執應
      解釋為私人利益往來云云始有本條適用，並無依據。末被
      告系爭手冊已明定客服人員於承租期間客戶車輛出險應核
      對維修項目，原告經手出險維修車輛已有維修狀況與實際
      狀況不符之情形，原告未依照系爭手冊為查核，屬於不依
      規定處理業務，業務疏失亦屬明確，原告仍爭執其無查核
      義務而無疏失云云，更無足採。
（四）原告經懲處後，再原告經附表編號1至2所示疏失記過後，
      被告亦調動原告職務改為副理，復有工作態度不積極之情
      形，業經被告主管黃百宏到庭證述：回訪制度係要求車輛
      維修後有一定比例要打電話給客戶，確認維修情況，滿不
      滿意，被告負責人謝政助的要求就是改用電腦傳送整批訊
      息詢問，而不用電話，然而回覆比例相當低，所以需要外
      勤客服人員特別提醒客戶滿意度調查，111年9月或10月時
      將電話回訪改成簡訊回訪，2至3個月後看到成效很低，伊
      直接走過去和原告說請去盯外勤，要求外勤客服人員與客
      戶交車時要提醒有一個簡訊回訪，填寫滿意度調查表，麻
      煩客戶回覆，因為回覆比例相當低，伊當下還有和原告討
      論是否要做外勤客服人員的KPI，但是後續還是沒有改善
      ，回覆率還是很低，所以伊認為外勤客服人員都沒有提醒
      ，所以才會導致回覆率這麼低，但伊不知道是不是原告沒
      有去提醒；歸墊的部分，係希望改成先由被告公司先墊維
      修保養費用，再由被告公司向保險公司請求，這樣大概維
      修費可以打到8折左右，且也可以降低出險率，也可以取
      得較好的車險折扣以競爭業務，開會時謝政助有要求原告
      做這個，但是原告一直說不可能，他有質疑說修車廠如果
      修繕100元，就可和保險公司請款100元，為何要同意跟被
      告請款只能拿80元，惟事後伊與李朝銘有去拜訪三間，三
      間都有同意歸墊。就伊所知原告並沒有陪同拜訪廠商；原
      告在伊到職後改掛副理，變成只需要蓋章，負責的是伊，
      每日就只要準時上下班就好，不需要做其他事情，對主管
      而言不是有利的左右手（見本院卷二第21至22頁、第98至
      101頁）。是證人黃百宏就原告負責業務包含未能提昇回
      訪回覆率、拒絕配合主管要求歸墊制度，日常業務消極處
      理，僅蓋章不負責等情證述明確，可認被告所稱原告自附
      表所示所有懲處後，任事消極之情應屬可採。
（四）被告解雇已盡最後手段性原則。
　   1.原告已有附表所示缺失，經懲處如前，再懲處後仍有任
       事消極情形，亦如前述，被告對此擬再改派為業務委員
       一節，有被告112年3月24日簽（下稱調職簽）在卷可佐
       （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就本案原告拒絕調職，被告遂
       資遣原告，業據證人黃百宏證述：被告覺得原告不適任
       ，就開會決議，與會人員有人事部經理、伊、總經理謝
       政助，開會時間伊不確定，但是在調職簽寫好前就已經
       開會決定了，開完會後伊就有跟原告在小會議室聊天，
       告知原告主管之意見，當時有告知可能要調業務單位，
       每半年會有一次業務考核，業績沒有到就會以不適任資
       遣，後來112年3月29日上簽至母公司總經理處，確定結
       果，伊就告知原告確定會調職，原告就說那不然資遣原
       告好了，伊當下就通知人事部經理，原告同意資遣，因
       此拿了非自願離職通知單給原告簽名，人事部告知伊，
       如非自願離職，需補充寫特記事蹟通報單，因此伊就補
       寫該通報單；調為業務委員事因為人事、財務需要專業
       ，而現有職位不適任，因原告不是有利的左右手，也沒
       想過繼續留原告在客服部，客服部確實有一些基層職位
       可供輪調，但以原告薪水聘僱基層人員有點太多了，因
       此除了業務委員沒有其他職位（見本院卷二第96至99頁
       ）。可認被告就原告自懲處後仍有任事態度消極情形，
       參酌其原任職情形，及專長後本擬調動原告職務為業務
       委員，然原告拒絕調動寧被告資遣，可徵被告就原告歷
       來疏失等行為，已利用工作規則內懲處、調動方式輔導
       ，後續任事消極，本擬再利用調動適任職務方式輔導懲
       處，然原告拒絕調職，可認此部份原告並無改善其任事
       消極之意願，被告以此終止勞動契約，已符解僱最後手
       段性原則。
（六）原告固主張依照工作規則第60條之規定，不得為薪資及勞
      動條件不利之變更，且應給予原告覆議機會云云，然本案
      係經被告為調職決定後，原告逕拒絕調職，而不適用前述
      不利變更、覆議等規定，再本案係被告擬以調動至業務委
      員職務方式，對原告任事消極情形為輔導，因其工作性質
      已變更，而業務委員無主管職務，而取消加給5000元，亦
      有調職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尚難逕認減
      少該薪資即屬於勞動條件不利變更，原告主張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對其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經被告表明
    以調職方式輔導，然經原告拒絕，由被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法要無不合，綜上，原告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
    請求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
    給付原告6萬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4188元至
    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斟酌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附表：
編號 日期 事由 違反條款 處分 1 108年至109年間 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並申請出險理賠，徒增公司出險率，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 記小過 2 109年至110年間 不同維修廠於109年1月13日、109年1月14日、109年3月26日、及110年1月25日分別存入5000至4萬元至原告之帳戶內，有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情事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 記小過) 3 110年10月14日 因編號1、編號2之行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60條 自部經理調降為部副理，惟未調整工作型態及薪資數額 4 111年2月 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賠，原告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1、5、6款 警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61號
原      告  李俊陞  


訴訟代理人  陳信憲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訴訟代理人  魏大千律師
複代理人    吳俊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2年3月30日遭被告違法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二項係請求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薪資新臺幣6萬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減縮請求薪資為6萬7900元及上開法定利息，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予。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104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客服部副理，約定月薪6萬8000元，嗣於112年3月30日由被告公司協理黃百宏向原告告知，被告公司將以原告對於所擔任工作不能勝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原告。原告於97年起即於被告公司任職，嗣於101年離職後，再於104年間經被告公司重新招聘回被告公司任職，從而，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之期間，對於所擔任之工作於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經驗上均無不能勝任之情況，且原告於主觀上亦無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意思，自不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被告公司於與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前，均未使用勞動基準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再對原告為解僱之意思表示，被告公司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不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其所為終止勞動契約自屬違法，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依然合法有效。
（二）被告自108年起處分原告，均未遵守勞基法所賦與之明確性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待遇原則、相當性原則、一事不再理、懲戒程序公平性、禁止溯及既往原則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被告所為小過、警告、降職等處分及終止勞動契約均屬違法。原告辦理被告公司檢查租約到期取回車輛之處分及維修出險理賠等作業並未違反被告公司業務處理程序，被告於110年8月3日以主管人員對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為由，記原告小過乙次，應屬違法。被告公司於110年8月3日以原告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為由，記原告小過乙次，應非適法。被告公司於111年5月25日以原告就承租車輛出險維修，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即據以用印申請理賠，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為由，記原告警告乙次，均非適法。
（三）被告公司不得隨意改列其懲戒事由，亦不得於原先所列懲戒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被告公司112年3月24日之調遷業簽呈業已違反工作規則第60條規定公司所為調遷，不得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等規定，且未賦予原告申請覆議之機會。原告並無對公司業務置之不理、工作態度消極未善盡職守，而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前段，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6萬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41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任職期間，已有如附表所示之缺失，就附表編號1所示缺失，為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客服人員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申請出險理賠，原告除未及時查核出險車輛估價單金額合理性、未及時發現上開車輛未經修車廠修理，徒增公司出險率，對於車輛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被告對原告行為記小過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二）附表編號2所示缺失，係原告與修車廠間金錢往來，原告身為主管職，與修車廠間有不當金錢往來，將可能使車輛承租人蒙受財產上損失，亦會使被告受有信譽損失，更會影響承租人向被告承租車輛之意願，已違反忠誠義務，嚴重損害兩造間信賴關係及被告公司秩序紀律之維持，被告係依照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9條，禁止員工「為敗壞公司信用、名譽之行為」或「收受回扣或利用職務上之方便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或他人」，依照人事評議會決議之結論及聯邦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對原告記小過乙支，顯屬適法。
（三）附表編號4之缺失，係原告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賠，則被告對原告行為記警告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四）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前，經由記兩次小過、記警告、降職等方式督促輔導，惟原告於處分後仍有多數缺失，且工作態度消極，未盡其監督管理之責，經主管多次催促，希望原告改善工作態度，原告均無改善，更有與主管爭執、喧嘩之舉動，被告已盡一切手段皆無收到實際效果，被告並於113年3月3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預告資遣原告前，同時提出其他職位即業務委員供原告就職，惟經原告拒絕任職，堪認其提供之勞務客觀上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主觀上則無法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確實已達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項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難以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方式繼續僱傭關係。是被告於112年3月3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同年5月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有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9頁）
（一）原告前於97年至101年間任職被告公司，嗣再自104年12月1日起受僱被告，於112年3月擔任客服部副理。
（二）112年3月30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原告，並已給付資遣費25萬2583元。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前就附表編號1、2、4所示缺失為懲處，分述如下：
　　1.編號1部分：
　　　被告車輛租賃業務手冊（下稱系爭手冊）第12章第2節規定，車輛處分方式為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購，委外拍賣及轉為代用車。同章第1節第4點規定：客服部取回車輛後應即詳實查核車輛狀況，填寫「車輛查定表」如須出險維修，應載明「預定維修項目」及「預估維修完成時間」並登載於「庫存車輛控管表」），於五日內呈有權人員核決出售或留置轉為代用車。是到期取回車輛處分方式區分為標購、拍賣、轉為代用，如擬出險需由有權人員決定該車輛是否出售、轉為代用車，系爭手冊固未明確規範委外拍賣車輛可否出險。惟此經證人黃百宏證述：伊自110年10月18日起擔任客服部協理，為原告主管，到期取回車輛處分方式，依照系爭手冊，有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購、委外拍賣、轉為代用車，還有一個零售的處理方式。被告就到期取回車輛，如核定應採委外拍賣的方式，於到期取回前發生不明事故，被告不會將該車輛出險送修，因為保險出險越多次隔年保費會越貴，被告有五千多台車租賃，是全部車輛都會調漲，所以費用很可觀。車輛取回後會先由拍車廠評定車輛好壞A至C級，修繕雖然可以增加拍車廠評定價格，但不會差太多，除非是零售才會有差異，自伊到職後，就沒有於到期取回車輛，決定委外拍賣仍出險修繕的情況，如果是零售都是自費修理不會出險，原本保險公司給予被告車隊折扣，但要每年重新議價，保險公司算出被告損率核定未來一年保費費率，本來費率是54折，現在已經到68折，甚至有些公司不是用車隊費率，因為出險率增加，兆豐產物不承保了，華南產物及中信產物因此提高保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24頁）。證人李朝銘則證述：伊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原告為伊主管，伊會經手的是租約存續期間之出險，此部份會依照系爭手冊的規定，核對項目並確認金額是否合理，車輛取回後如果要賣，原則不會出險，因為都要售出了，不需要出險，伊任職期間，原告會在車子即將到期取回前要求伊向保險公司要案號保資料，沒有要還會被原告責備，至於拍賣後再申請出險的情況不合理，因為車子賣掉就是不需要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至9頁、第11至12頁）。是證人均一致證述到期取回車輛如擬拍賣，無庸出險維修之原則，而原告經手到期取回車輛，其中RAX-5093等9輛到期取回之車輛（下稱出險車輛），均有投保甲式車體險（不明車險），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送修並申請出險理賠，經被告於110年8月4日以主管人員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記小過1支，亦有被告客服部業務專案查核報告、前述出險車輛列表、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租賃車輛點交單、車輛查定表、勁拍車輛點檢表、競拍車輛查定表、車輛處分申請表、估價單、車輛出險處理及用印申請單、員工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63至69頁、第73頁、第180至181頁、第321至467頁），可認原告確實處理該部分業務有疏失。
　　2.原告以私人帳戶收受配合維修廠商利陽汽車、聯騰汽車給予之尾牙贊助款等金錢，經被告以原告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於110年8月4日記小過1支，亦有被告人事評議會會議紀錄、稽核部檢查意見、原告申覆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5至105頁、第180至181頁、第198頁），亦堪信原告確實與合作廠商存金錢往來，核有疏失甚明。
　　3.復系爭手冊第9章規定：事故出險應注意請客戶保持現場；客服部人員應至現場協助客戶處理，或委託就近之特約廠派員前往，並於警方繪製現場草圖、筆錄後開立出險三聯單，再將車輛送至特約廠；車輛修復完成，客服部人員應核對交修項目無誤及車身外表清潔後，約定客戶取車方式及地點交還車輛，並請客戶簽章確認，有提供代用車輛者，一併點收代用車輛（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原告經前述送修出險理賠控管不當遭記過後，復發生原告經手之出租車輛出險維修並給付理賠後，發現維修估價單所維修項目與實際維修項目不合，原告因未落實審核出險估價單與核對修項目，即據以用印理賠，核有疏失，於111年5月24日記警告1支，有被告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記錄、員工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09頁、第178至179頁）。
（三）復被告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過：一、依業務規定或命令須限期完成之工作，未申報正當理由致無法如期完成或處理不當者；四、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情節輕微者；五、辦事疏忽或處理錯誤，致本公司遭受損失者；九、業務疏失或經糾正而不改善或重覆再犯，情節較重者。第57條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警告或申誡：一、不依規定處理業務，或推卸責任，致延誤公務，情節輕微者；五、業務疏失或不良事蹟，情節輕微者；六、業務缺失或經糾正而不改善或重覆再犯者。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核與第56條第5款規定相合，而附表編號2之行為與第56條第4款規定相合，編號4所示行為與第57條第1款、第5款相合，經被告以前開定為記過、警告之懲處，均合於被告之工作規則。原告雖爭執編號1有關拍賣車輛可否出險之規定本不明確，然此經證人到庭均證述拍賣車輛無庸出險，且出險致使被告應負擔保費提昇，原告核屬辦事疏忽致被告遭受損失，應為明確，原告主張並無足採。再原告與合作廠商既有金錢往來之明確事實，即屬利用職務與客戶金錢往來，原告仍爭執應解釋為私人利益往來云云始有本條適用，並無依據。末被告系爭手冊已明定客服人員於承租期間客戶車輛出險應核對維修項目，原告經手出險維修車輛已有維修狀況與實際狀況不符之情形，原告未依照系爭手冊為查核，屬於不依規定處理業務，業務疏失亦屬明確，原告仍爭執其無查核義務而無疏失云云，更無足採。
（四）原告經懲處後，再原告經附表編號1至2所示疏失記過後，被告亦調動原告職務改為副理，復有工作態度不積極之情形，業經被告主管黃百宏到庭證述：回訪制度係要求車輛維修後有一定比例要打電話給客戶，確認維修情況，滿不滿意，被告負責人謝政助的要求就是改用電腦傳送整批訊息詢問，而不用電話，然而回覆比例相當低，所以需要外勤客服人員特別提醒客戶滿意度調查，111年9月或10月時將電話回訪改成簡訊回訪，2至3個月後看到成效很低，伊直接走過去和原告說請去盯外勤，要求外勤客服人員與客戶交車時要提醒有一個簡訊回訪，填寫滿意度調查表，麻煩客戶回覆，因為回覆比例相當低，伊當下還有和原告討論是否要做外勤客服人員的KPI，但是後續還是沒有改善，回覆率還是很低，所以伊認為外勤客服人員都沒有提醒，所以才會導致回覆率這麼低，但伊不知道是不是原告沒有去提醒；歸墊的部分，係希望改成先由被告公司先墊維修保養費用，再由被告公司向保險公司請求，這樣大概維修費可以打到8折左右，且也可以降低出險率，也可以取得較好的車險折扣以競爭業務，開會時謝政助有要求原告做這個，但是原告一直說不可能，他有質疑說修車廠如果修繕100元，就可和保險公司請款100元，為何要同意跟被告請款只能拿80元，惟事後伊與李朝銘有去拜訪三間，三間都有同意歸墊。就伊所知原告並沒有陪同拜訪廠商；原告在伊到職後改掛副理，變成只需要蓋章，負責的是伊，每日就只要準時上下班就好，不需要做其他事情，對主管而言不是有利的左右手（見本院卷二第21至22頁、第98至101頁）。是證人黃百宏就原告負責業務包含未能提昇回訪回覆率、拒絕配合主管要求歸墊制度，日常業務消極處理，僅蓋章不負責等情證述明確，可認被告所稱原告自附表所示所有懲處後，任事消極之情應屬可採。
（四）被告解雇已盡最後手段性原則。
　   1.原告已有附表所示缺失，經懲處如前，再懲處後仍有任事消極情形，亦如前述，被告對此擬再改派為業務委員一節，有被告112年3月24日簽（下稱調職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就本案原告拒絕調職，被告遂資遣原告，業據證人黃百宏證述：被告覺得原告不適任，就開會決議，與會人員有人事部經理、伊、總經理謝政助，開會時間伊不確定，但是在調職簽寫好前就已經開會決定了，開完會後伊就有跟原告在小會議室聊天，告知原告主管之意見，當時有告知可能要調業務單位，每半年會有一次業務考核，業績沒有到就會以不適任資遣，後來112年3月29日上簽至母公司總經理處，確定結果，伊就告知原告確定會調職，原告就說那不然資遣原告好了，伊當下就通知人事部經理，原告同意資遣，因此拿了非自願離職通知單給原告簽名，人事部告知伊，如非自願離職，需補充寫特記事蹟通報單，因此伊就補寫該通報單；調為業務委員事因為人事、財務需要專業，而現有職位不適任，因原告不是有利的左右手，也沒想過繼續留原告在客服部，客服部確實有一些基層職位可供輪調，但以原告薪水聘僱基層人員有點太多了，因此除了業務委員沒有其他職位（見本院卷二第96至99頁）。可認被告就原告自懲處後仍有任事態度消極情形，參酌其原任職情形，及專長後本擬調動原告職務為業務委員，然原告拒絕調動寧被告資遣，可徵被告就原告歷來疏失等行為，已利用工作規則內懲處、調動方式輔導，後續任事消極，本擬再利用調動適任職務方式輔導懲處，然原告拒絕調職，可認此部份原告並無改善其任事消極之意願，被告以此終止勞動契約，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六）原告固主張依照工作規則第60條之規定，不得為薪資及勞動條件不利之變更，且應給予原告覆議機會云云，然本案係經被告為調職決定後，原告逕拒絕調職，而不適用前述不利變更、覆議等規定，再本案係被告擬以調動至業務委員職務方式，對原告任事消極情形為輔導，因其工作性質已變更，而業務委員無主管職務，而取消加給5000元，亦有調職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尚難逕認減少該薪資即屬於勞動條件不利變更，原告主張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對其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經被告表明以調職方式輔導，然經原告拒絕，由被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法要無不合，綜上，原告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6萬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41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附表：
		編號

		日期

		事由

		違反條款

		處分



		1

		108年至109年間

		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並申請出險理賠，徒增公司出險率，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

		記小過



		2

		109年至110年間

		不同維修廠於109年1月13日、109年1月14日、109年3月26日、及110年1月25日分別存入5000至4萬元至原告之帳戶內，有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情事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

		記小過)



		3

		110年10月14日

		因編號1、編號2之行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60條

		自部經理調降為部副理，惟未調整工作型態及薪資數額



		4

		111年2月

		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賠，原告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1、5、6款

		警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61號
原      告  李俊陞  

訴訟代理人  陳信憲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政助  
訴訟代理人  魏大千律師
複代理人    吳俊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12年3月30日遭被告違法解僱，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存在，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仍繼續存在，即屬不明確，致使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及權利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二項係請求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薪資新臺幣6萬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減縮請求薪資為6萬7900元及上開法定利息，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予。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104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客服部副理，約定月薪6萬8000元，嗣於112年3月30日由被告公司協理黃百宏向原告告知，被告公司將以原告對於所擔任工作不能勝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原告。原告於97年起即於被告公司任職，嗣於101年離職後，再於104年間經被告公司重新招聘回被告公司任職，從而，原告於被告公司任職之期間，對於所擔任之工作於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經驗上均無不能勝任之情況，且原告於主觀上亦無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意思，自不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被告公司於與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前，均未使用勞動基準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再對原告為解僱之意思表示，被告公司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行為，不符合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其所為終止勞動契約自屬違法，原告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依然合法有效。
（二）被告自108年起處分原告，均未遵守勞基法所賦與之明確性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待遇原則、相當性原則、一事不再理、懲戒程序公平性、禁止溯及既往原則及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被告所為小過、警告、降職等處分及終止勞動契約均屬違法。原告辦理被告公司檢查租約到期取回車輛之處分及維修出險理賠等作業並未違反被告公司業務處理程序，被告於110年8月3日以主管人員對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為由，記原告小過乙次，應屬違法。被告公司於110年8月3日以原告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為由，記原告小過乙次，應非適法。被告公司於111年5月25日以原告就承租車輛出險維修，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即據以用印申請理賠，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為由，記原告警告乙次，均非適法。
（三）被告公司不得隨意改列其懲戒事由，亦不得於原先所列懲戒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以主張，被告公司112年3月24日之調遷業簽呈業已違反工作規則第60條規定公司所為調遷，不得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為不利變更等規定，且未賦予原告申請覆議之機會。原告並無對公司業務置之不理、工作態度消極未善盡職守，而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四）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前段，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1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6萬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41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任職期間，已有如附表所示之缺失，就附表編號1所示缺失，為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客服人員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申請出險理賠，原告除未及時查核出險車輛估價單金額合理性、未及時發現上開車輛未經修車廠修理，徒增公司出險率，對於車輛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被告對原告行為記小過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二）附表編號2所示缺失，係原告與修車廠間金錢往來，原告身為主管職，與修車廠間有不當金錢往來，將可能使車輛承租人蒙受財產上損失，亦會使被告受有信譽損失，更會影響承租人向被告承租車輛之意願，已違反忠誠義務，嚴重損害兩造間信賴關係及被告公司秩序紀律之維持，被告係依照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9條，禁止員工「為敗壞公司信用、名譽之行為」或「收受回扣或利用職務上之方便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或他人」，依照人事評議會決議之結論及聯邦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對原告記小過乙支，顯屬適法。
（三）附表編號4之缺失，係原告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賠，則被告對原告行為記警告一次，與法並無違誤。
（四）被告終止勞動契約前，經由記兩次小過、記警告、降職等方式督促輔導，惟原告於處分後仍有多數缺失，且工作態度消極，未盡其監督管理之責，經主管多次催促，希望原告改善工作態度，原告均無改善，更有與主管爭執、喧嘩之舉動，被告已盡一切手段皆無收到實際效果，被告並於113年3月3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預告資遣原告前，同時提出其他職位即業務委員供原告就職，惟經原告拒絕任職，堪認其提供之勞務客觀上已無法達成被告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主觀上則無法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確實已達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項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難以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方式繼續僱傭關係。是被告於112年3月3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同年5月1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應屬有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9頁）
（一）原告前於97年至101年間任職被告公司，嗣再自104年12月1日起受僱被告，於112年3月擔任客服部副理。
（二）112年3月30日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資遣原告，並已給付資遣費25萬2583元。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前就附表編號1、2、4所示缺失為懲處，分述如下：
　　1.編號1部分：
　　　被告車輛租賃業務手冊（下稱系爭手冊）第12章第2節規定，車輛處分方式為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購，委外拍賣及轉為代用車。同章第1節第4點規定：客服部取回車輛後應即詳實查核車輛狀況，填寫「車輛查定表」如須出險維修，應載明「預定維修項目」及「預估維修完成時間」並登載於「庫存車輛控管表」），於五日內呈有權人員核決出售或留置轉為代用車。是到期取回車輛處分方式區分為標購、拍賣、轉為代用，如擬出險需由有權人員決定該車輛是否出售、轉為代用車，系爭手冊固未明確規範委外拍賣車輛可否出險。惟此經證人黃百宏證述：伊自110年10月18日起擔任客服部協理，為原告主管，到期取回車輛處分方式，依照系爭手冊，有供被告及關係企業員工標購、委外拍賣、轉為代用車，還有一個零售的處理方式。被告就到期取回車輛，如核定應採委外拍賣的方式，於到期取回前發生不明事故，被告不會將該車輛出險送修，因為保險出險越多次隔年保費會越貴，被告有五千多台車租賃，是全部車輛都會調漲，所以費用很可觀。車輛取回後會先由拍車廠評定車輛好壞A至C級，修繕雖然可以增加拍車廠評定價格，但不會差太多，除非是零售才會有差異，自伊到職後，就沒有於到期取回車輛，決定委外拍賣仍出險修繕的情況，如果是零售都是自費修理不會出險，原本保險公司給予被告車隊折扣，但要每年重新議價，保險公司算出被告損率核定未來一年保費費率，本來費率是54折，現在已經到68折，甚至有些公司不是用車隊費率，因為出險率增加，兆豐產物不承保了，華南產物及中信產物因此提高保費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至24頁）。證人李朝銘則證述：伊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原告為伊主管，伊會經手的是租約存續期間之出險，此部份會依照系爭手冊的規定，核對項目並確認金額是否合理，車輛取回後如果要賣，原則不會出險，因為都要售出了，不需要出險，伊任職期間，原告會在車子即將到期取回前要求伊向保險公司要案號保資料，沒有要還會被原告責備，至於拍賣後再申請出險的情況不合理，因為車子賣掉就是不需要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8至9頁、第11至12頁）。是證人均一致證述到期取回車輛如擬拍賣，無庸出險維修之原則，而原告經手到期取回車輛，其中RAX-5093等9輛到期取回之車輛（下稱出險車輛），均有投保甲式車體險（不明車險），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送修並申請出險理賠，經被告於110年8月4日以主管人員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記小過1支，亦有被告客服部業務專案查核報告、前述出險車輛列表、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租賃車輛點交單、車輛查定表、勁拍車輛點檢表、競拍車輛查定表、車輛處分申請表、估價單、車輛出險處理及用印申請單、員工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63至69頁、第73頁、第180至181頁、第321至467頁），可認原告確實處理該部分業務有疏失。
　　2.原告以私人帳戶收受配合維修廠商利陽汽車、聯騰汽車給予之尾牙贊助款等金錢，經被告以原告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核有疏失，於110年8月4日記小過1支，亦有被告人事評議會會議紀錄、稽核部檢查意見、原告申覆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95至105頁、第180至181頁、第198頁），亦堪信原告確實與合作廠商存金錢往來，核有疏失甚明。
　　3.復系爭手冊第9章規定：事故出險應注意請客戶保持現場；客服部人員應至現場協助客戶處理，或委託就近之特約廠派員前往，並於警方繪製現場草圖、筆錄後開立出險三聯單，再將車輛送至特約廠；車輛修復完成，客服部人員應核對交修項目無誤及車身外表清潔後，約定客戶取車方式及地點交還車輛，並請客戶簽章確認，有提供代用車輛者，一併點收代用車輛（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原告經前述送修出險理賠控管不當遭記過後，復發生原告經手之出租車輛出險維修並給付理賠後，發現維修估價單所維修項目與實際維修項目不合，原告因未落實審核出險估價單與核對修項目，即據以用印理賠，核有疏失，於111年5月24日記警告1支，有被告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記錄、員工獎懲通知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07至109頁、第178至179頁）。
（三）復被告工作規則第56條規定：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過：一、依業務規定或命令須限期完成之工作，未申報正當理由致無法如期完成或處理不當者；四、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情節輕微者；五、辦事疏忽或處理錯誤，致本公司遭受損失者；九、業務疏失或經糾正而不改善或重覆再犯，情節較重者。第57條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警告或申誡：一、不依規定處理業務，或推卸責任，致延誤公務，情節輕微者；五、業務疏失或不良事蹟，情節輕微者；六、業務缺失或經糾正而不改善或重覆再犯者。原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行為，核與第56條第5款規定相合，而附表編號2之行為與第56條第4款規定相合，編號4所示行為與第57條第1款、第5款相合，經被告以前開定為記過、警告之懲處，均合於被告之工作規則。原告雖爭執編號1有關拍賣車輛可否出險之規定本不明確，然此經證人到庭均證述拍賣車輛無庸出險，且出險致使被告應負擔保費提昇，原告核屬辦事疏忽致被告遭受損失，應為明確，原告主張並無足採。再原告與合作廠商既有金錢往來之明確事實，即屬利用職務與客戶金錢往來，原告仍爭執應解釋為私人利益往來云云始有本條適用，並無依據。末被告系爭手冊已明定客服人員於承租期間客戶車輛出險應核對維修項目，原告經手出險維修車輛已有維修狀況與實際狀況不符之情形，原告未依照系爭手冊為查核，屬於不依規定處理業務，業務疏失亦屬明確，原告仍爭執其無查核義務而無疏失云云，更無足採。
（四）原告經懲處後，再原告經附表編號1至2所示疏失記過後，被告亦調動原告職務改為副理，復有工作態度不積極之情形，業經被告主管黃百宏到庭證述：回訪制度係要求車輛維修後有一定比例要打電話給客戶，確認維修情況，滿不滿意，被告負責人謝政助的要求就是改用電腦傳送整批訊息詢問，而不用電話，然而回覆比例相當低，所以需要外勤客服人員特別提醒客戶滿意度調查，111年9月或10月時將電話回訪改成簡訊回訪，2至3個月後看到成效很低，伊直接走過去和原告說請去盯外勤，要求外勤客服人員與客戶交車時要提醒有一個簡訊回訪，填寫滿意度調查表，麻煩客戶回覆，因為回覆比例相當低，伊當下還有和原告討論是否要做外勤客服人員的KPI，但是後續還是沒有改善，回覆率還是很低，所以伊認為外勤客服人員都沒有提醒，所以才會導致回覆率這麼低，但伊不知道是不是原告沒有去提醒；歸墊的部分，係希望改成先由被告公司先墊維修保養費用，再由被告公司向保險公司請求，這樣大概維修費可以打到8折左右，且也可以降低出險率，也可以取得較好的車險折扣以競爭業務，開會時謝政助有要求原告做這個，但是原告一直說不可能，他有質疑說修車廠如果修繕100元，就可和保險公司請款100元，為何要同意跟被告請款只能拿80元，惟事後伊與李朝銘有去拜訪三間，三間都有同意歸墊。就伊所知原告並沒有陪同拜訪廠商；原告在伊到職後改掛副理，變成只需要蓋章，負責的是伊，每日就只要準時上下班就好，不需要做其他事情，對主管而言不是有利的左右手（見本院卷二第21至22頁、第98至101頁）。是證人黃百宏就原告負責業務包含未能提昇回訪回覆率、拒絕配合主管要求歸墊制度，日常業務消極處理，僅蓋章不負責等情證述明確，可認被告所稱原告自附表所示所有懲處後，任事消極之情應屬可採。
（四）被告解雇已盡最後手段性原則。
　   1.原告已有附表所示缺失，經懲處如前，再懲處後仍有任事消極情形，亦如前述，被告對此擬再改派為業務委員一節，有被告112年3月24日簽（下稱調職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就本案原告拒絕調職，被告遂資遣原告，業據證人黃百宏證述：被告覺得原告不適任，就開會決議，與會人員有人事部經理、伊、總經理謝政助，開會時間伊不確定，但是在調職簽寫好前就已經開會決定了，開完會後伊就有跟原告在小會議室聊天，告知原告主管之意見，當時有告知可能要調業務單位，每半年會有一次業務考核，業績沒有到就會以不適任資遣，後來112年3月29日上簽至母公司總經理處，確定結果，伊就告知原告確定會調職，原告就說那不然資遣原告好了，伊當下就通知人事部經理，原告同意資遣，因此拿了非自願離職通知單給原告簽名，人事部告知伊，如非自願離職，需補充寫特記事蹟通報單，因此伊就補寫該通報單；調為業務委員事因為人事、財務需要專業，而現有職位不適任，因原告不是有利的左右手，也沒想過繼續留原告在客服部，客服部確實有一些基層職位可供輪調，但以原告薪水聘僱基層人員有點太多了，因此除了業務委員沒有其他職位（見本院卷二第96至99頁）。可認被告就原告自懲處後仍有任事態度消極情形，參酌其原任職情形，及專長後本擬調動原告職務為業務委員，然原告拒絕調動寧被告資遣，可徵被告就原告歷來疏失等行為，已利用工作規則內懲處、調動方式輔導，後續任事消極，本擬再利用調動適任職務方式輔導懲處，然原告拒絕調職，可認此部份原告並無改善其任事消極之意願，被告以此終止勞動契約，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六）原告固主張依照工作規則第60條之規定，不得為薪資及勞動條件不利之變更，且應給予原告覆議機會云云，然本案係經被告為調職決定後，原告逕拒絕調職，而不適用前述不利變更、覆議等規定，再本案係被告擬以調動至業務委員職務方式，對原告任事消極情形為輔導，因其工作性質已變更，而業務委員無主管職務，而取消加給5000元，亦有調職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467頁），尚難逕認減少該薪資即屬於勞動條件不利變更，原告主張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對其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經被告表明以調職方式輔導，然經原告拒絕，由被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法要無不合，綜上，原告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自112年5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於當月5日給付原告6萬79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4188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祐均
附表：
編號 日期 事由 違反條款 處分 1 108年至109年間 到期取回之車輛，經核定以委外拍賣方式處分，應以車輛現況委拍即可，惟原告仍以整理車輛外觀為由，並申請出險理賠，徒增公司出險率，對於車輛之送修及出險理賠控管不當，核有疏失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 記小過 2 109年至110年間 不同維修廠於109年1月13日、109年1月14日、109年3月26日、及110年1月25日分別存入5000至4萬元至原告之帳戶內，有利用職務與客戶發生金錢往來情事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6條第1、4、5、9款 記小過) 3 110年10月14日 因編號1、編號2之行為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60條 自部經理調降為部副理，惟未調整工作型態及薪資數額 4 111年2月 未就事故經過確實審核出險估價單內容之合理性，據以用印申請理賠，原告未落實督導管理之責 聯邦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57條第1、5、6款 警告 




